附件1药学院2011级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安排
毕业论文的答辩，是审查论文的真实性并考察学生对实习的把握程度及综合实践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锻炼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独立处理问题能力的有效手段。为了搞好2011级药学专业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答辩委员会主席：周春阳 院长；

答辩委员会副主席：刘福 副院长。

二、答辩委员会成员及分组：
第一组（临床药学组1）：

组长：杨明

成员：李胜前、何梅、罗巧林、张建武

秘书：田瑞敏、陈璩

第二组（临床药学组2）：

组长：周玥

成员：江承平、赵曜、王柏强、周云、

秘书：魏莹、陈珍

第三组（药分\药剂\药理\药化合并组）：

组长：李毅

成员：梅雪、刘毅、李生茂、罗飞

秘书：杨兰、陈钏

3、 仲裁小组

    周春阳、刘福、张帆

四、参加答辩对象

药学院2011级药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共51人。

五、答辩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5年6月7日（周日）上午8:30；

地点：高坪校区教室（图103,104,105）。

六、答辩流程

1、会议由各答辩组组长主持，答辩正式开始前，宣布答辩组成员名单，简要说明答辩程序、评分注意事项、论文报告顺序、时间要求等。

2、答辩学生按照答辩具体安排的顺序进行答辩，答辩时学生先上交论文（A4纸双面打印两份）和答辩评分表（五份）；用Powerpoint文档（电子演示文稿）介绍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工作结果。学生对论文的介绍、陈述力求简洁，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

3、答辩组成员提问与论文相关的问题，学生做好记录并自行思考，之后在3分钟内回答答辩老师提问的有关问题，答辩小组秘书整理好答辩记录。

4、答辩组成员根据参考标准给出各自的评分。

5、答辩组秘书综合评委评分得出平均分，即是该学生的论文答辩成绩，并于当日答辩结束时宣布答辩结果。

6、答辩完成后，由秘书将答辩成绩汇总后交学院教务科。

七、评分规则

1、毕论文总分的计算如下：指导教师评分占40％，论文质量占45％，论文答辩评分占15％。
2、100-90分（优秀）、89-70分（良好）、69-60分（及格）；60分以下（不及格）；获得学位必须60分以上。评定为“优秀”分数的学生比例为专业参加答辩学生总人数的15%以内。

